第十一届中国太阳能光伏会议暨展览会
参  展  合  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PV-0218号

甲 方：上海诺盖斯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乙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址：上海市龙吴路1500号交大科技园区A座508室   地  址：       省      市（县）          区 

邮 编：20023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  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 话：(021) 34280006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传 真：(021) 34285006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 话：              传  真：             

收款单位：上海诺盖斯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       手  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 户 行：农行徐汇区桂林支行                 E-mail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帐    号：033872—00040007067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就乙方参加2010年11月18～20日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10第十一届中国太阳能光伏会议暨展览会事宜，签订合同如下： 
1.
甲方租给乙方       号馆     个标准展位（3m×3m/个）或       m2光地（36m2起租），

展位号                 ，展位费￥           元
 （大写人民币     拾       万       仟       佰       拾       元整）。

2. 租用光地展位的参展商在开展2个月前，须将展位搭建商的信息（包括：公司名、通讯、联系人等）提交至甲方，同时责令其向展会指定承建商提交资质证明、搭建方案等资料进行审核，并签订《特装展位安全责任书》。未完成相关手续而影响参展，由乙方自行承担相关责任。

3.
为保障展览会顺利进行，甲乙双方同意并共同遵守《参展合同附件》的各项规定。

4.
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乙方须在合同签署后7日内，将第一期展位费（不低于展位费总额的50％）汇至甲方指定账户，此款到帐后所租展位方可确认。其余款项须在2010年10月28日前付清。未付清余款者不得参展，且已付费用概不退还。若参展单位在签订合同后未付订金的情况下取消参展的，组织单位有权索赔展费的30%。

5.
乙方参展展品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在2010年10月10日前须将展品清单递交给展会指定承运商，以便安排布、撤展的秩序。

6.
甲方免费为乙方在展览会会刊上刊登中英文公司简介，内容由乙方依据甲方在网上的格式递交，甲方有权作必要的删减。（网址：http://www.ch-solar.com）

7.
乙方不得对合同条款做任何变更，否则均视为无效。《参展商手册》亦为本合同的附件，乙方必须严格遵守其各项规定，以便顺利参展。

8.
本合同及其附件的传真件与原件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必要时可提交上海市仲裁委员会裁定。
甲方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盖  章：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盖  章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参 展 合 同 附 件

1.  每个标准展位配置：高2.5m的标准围板、地毯、射灯2盏、椅子2把、桌子1张、220V/最大500W的单相电源插座1个、纸篓1只、中英文标准楣板（楣板文字由乙方提供）；光地展位无任何配置。

2.  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将已分配到的展位转租或分租给第三方，否则，甲方可随时收回其展位而安排给其他参展商，并取消其参展资格。甲方在楣板、会刊、平面图等展会资料上，只刊登乙方书面确认的参展资料。

3.  乙方应按展会规定之范围申报展品，如参展展品与展览范围不符，甲方有权取消其参展资格，终止执行其参展合同，所交费用概不退还。

4.  《参展合同》生效后，乙方不得以任何原因单方面取消合同，否则视为乙方违约。已付费用作为违约金，甲方概不退还。

5.  为保障展览会的整体形象与布局原则，甲方有权对已安排给乙方的展位作必要的调整。

6.  有关展具、水、电、气的租赁；光地展位搭建及展品运输、吊装等费用均由乙方自理，相关收费说明详见《参展商手册》中“参展费用一览表”。

7.  乙方必须严格遵守展馆有关安全消防规定，展位搭建高度及用材等应满足展馆的要求。在布、撤展和展览期间，乙方的展品、个人财产及人身安全均自行负责，如因乙方责任造成展馆设施或第三者的人身、财产损失，概与甲方无关。建议乙方为其展品、贵重物品、展位装置及第三者投保。

8.  乙方必须按照甲方安排的布展时间，准时将展品直接运抵南京国际博览中心，并按规定的撤展时间将展品撤出展馆。在展会规定的结束时间前不得以任何理由撤走展品。

9.  乙方应合法参展，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，并对相关部门的工作予以配合。
10.  乙方展品的重量与尺寸必须满足展馆要求，相关展馆数据详见《参展商手册》中“展馆数据一览表”。

11.  展馆内的消防柱（长0.8m×宽0.35m×高1.8 m）、地面配电盖板（长0.7m×宽0.7m）为展馆的必备设施，乙方在设计展位和布展时应注意合理避让。
12.  由于不可抗力原因，造成甲方更改展会日期或取消展会（或乙方无法参展），甲方除退还乙方已付费用外，甲乙各方均不得要求对方承担任何赔偿责任。
乙方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盖        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【特别提示】：如需订制展馆现场广告，请继续与甲方联系。详细图文在展会网站中浏览。








